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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财绩〔2020〕4 号 

 

 

海口市美兰区财政局 
关于印发《海口市美兰区 2020 年预算绩效 

管理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区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海口市美兰区 2020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行。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口市美兰区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10 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 抄    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，各人民团体。 

  局内分送：各业务科室。 

  海口市美兰区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10 日印发 

 

海口市美兰区财政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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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美兰区 
2020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 

 
为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进一步提升财政科学

化、精细化管理水平，提高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益，完善

部门预算编制，规范预算绩效管理程序，根据《海南省财政

厅关于开展 2020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琼财绩

〔2019〕746 号）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建立以绩效目标实现为导向，以绩效评价为手段，以结

果应用为保障，以优化政府财政资源配置、提升公共产品质

量和公共服务水平为目的，具有美兰特色的预算绩效管理体

系，使财政支出责任更加明晰，财政资源配置更加优化，财

政资金使用更加有效。 

二、工作内容 

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（单位）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，运

用科学、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、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，对财

政支出的经济性、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、公正的评价。

从加强专项资金的绩效管理入手，逐步将预算绩效管理覆盖

到所有财政性资金和预算部门。 

三、主要步骤 

（一）开展绩效目标管理工作 

各预算单位要将绩效目标管理纳入预算编制项目申报过

程，对年初预算安排的所有项目实施绩效目标管理，覆盖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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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预算单位。为保证项目建设的合理性，提高财政资源配置

效益，政府投资项目和所有扶贫项目均需设立绩效目标，确

保财政资金使用的科学性。 

（二）开展绩效自评工作 

2020 年度项目绩效自评范围包括在海南政府财政管理

信息系统（GFMIS）中 2019 年度的所有预算项目和涉及重点

民生、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等具有较大经济社会影响力但未录

入海南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（GFMIS）中的项目。各单位

对照预算编制时设置的绩效指标，对项目实际完成情况开展

绩效自评。在绩效自评全覆盖的基础上，财政部门将随机开

展复核评价，主要评价绩效自评工作情况和自评结果的真实

性、合理性。自评工作结束后，各预算单位按要求将绩效自评

报告在区政府或部门门户网站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（三）开展绩效运行跟踪监控工作 

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建立绩效运行跟踪监控机制是全过

程预算绩效管理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。各预算单位针对

设定绩效目标的项目开展绩效运行跟踪监控工作，按季度通

过系统填报项目执行情况分析表。区财政局针对绩效运行跟

踪监控情况进行分析并反馈回项目单位，逐步形成项目管理

和绩效跟踪分析互动循环的机制。 

（四）开展重点评价工作 

2020 年区财政局将从 2019 年已经完成的预算项目中选

择 8 个涉及民生、社会公众普遍关心、具有较大经济社会影

响的项目实施财政重点评价。区财政局会同项目单位及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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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评价机构对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指标设计，制定评价实

施方案，并采取适当的方式组织实施评价，专人负责，确保

重点评价工作顺利完成。评价工作结束后，区财政局将于 11

月底前将重点项目评价情况汇总上报区政府，同时抄送省财

政厅绩效管理处。依法将非涉密重点评价项目的绩效评价报

告在当地政府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（五）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 

为树立部门绩效管理理念，完善部门预算编制，我区

2020 年将对所有部门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，并将

评价结果与预算分配挂钩，区财政局汇总评价报告后上报区

政府，整体支出评价工作应于 9月底前完成，并及时将绩效

评价报告电子版和工作开展情况报省财政厅绩效管理处备

案。 

（六）开展财政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工作 

财政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主要是针对资金分配结果具

有可选择性、不固定使用对象的专项资金，在分配环节引入

竞争机制，在众多备选项目中选择最能实现专项资金绩效目

标、使用效益最高或实施成本最低的项目。2019 年要求所有

政府投资计划项目及边境资金项目开展竞争性分配工作，建

立“多中选好，好中选优”的项目优选机制，提高财政资金

分配效率和使用效益。 

（七）开展政府购买服务评价 

政府购买服务支出是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而财政

支出绩效评价是预算绩效的内在管理要求，我区 2020 年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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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一个购买服务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工作，评价结束后，区

财政局将评价报告上报区政府并报省财政厅绩效管理处备

案。 

（八）开展项目事前绩效评估试点工作�

   根据《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

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琼发〔2019〕18 号）文件的要求，2020

年我区将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试点工作，进一步推动预算绩效

管理关口前移，减少无效资金投入。要求所有政府投资项目

以及新增新建项目均需在项目申报时填报“事前绩效评估

表”，并上传事前绩效评价报告。 

    （九） 总结年度工作 

    区财政局要严格按照省厅工作部署，积极开展绩效管理

工作，及时对今年相关工作进行全面总结，包括绩效管理工

作的开展情况、取得的成效、存在的问题、下一步工作思路，

以及相关工作建议等。工作总结要内容全面，数据详实，突

出特色；反映问题真实客观，提出建议针对性强。工作总结

于 12月 31 日之前报省财政厅绩效管理处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   （一）各预算单位要根据本方案要求，把加强预算绩效管

理作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抓手，不断加强制度建

设，探索加强绩效管理的有效途径，不断扩大绩效管理覆盖

面，切实做到预算编制围绕绩效、预算执行体现绩效、预算

监督评价绩效。 

    （二）各单位要加强业务知识学习，进一步熟悉和掌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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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用海南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（GFMIS）填报信息流程，

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。 

（三）按照“谁用款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对在预算编制

和执行过程中，违反国家财政收支管理规定，导致预算绩效

管理未达到相关要求、项目绩效目标未实现且形成财政资金

损失浪费的，对相关预算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

接责任人员将进行绩效问责。 

（四）各预算单位要高度重视绩效管理工作，积极推进

区财政部署的各项工作，对不按时、不按工作要求完成各项

工作的预算单位，区财政局将上报区政府处理。 

     

附件：1.《美兰区 2020 年预算绩效工作计划表》 

2.《海南省财政厅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》 

3.《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0 年预算绩效管

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琼财绩〔2019〕746 号） 

 
 


